东城区社会力量举办学校工会联合会

第二届工会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情况通报
区社会力量举办学校工会联合会所属会员单位：

东城区社会力量举办学校工会联合会成立于2004年，第一届工会委员会至今任期已满。2012年12月26日，工会联合会在教育工会指导下召开了第二届工会会员代表大会。大会采取不记名投票差额选举的方式选举产生了工会联合会第二届委员会。该届委员会任期三年。

   换届大会后，工会联合会第二届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讨论了如下事项：

    一、第二届工会委员会委员分工

    二、工会联合会2013年工作计划

    三、工会联合会工会经费管理办法
    现将会议决定予以通报。请各会员单位积极、认真配合工会联合会完成各项工作。

    附件：一、第二届工会委员会委员分工

          二、工会联合会2013年工作计划
          三、工会联合会工会经费管理办法（试行）
                      东城区社会力量举办学校

                      工会联合会第二届工会委员会

                                  2013年1月21日
附件一：

第二届工会委员会委员分工
	姓  名
	性别
	单位及职务
	工会委员分工

	陈  月
	女
	东城教委民办教育科科长
	工会法定代表人、工会主席兼

	孙燕艳
	女
	东城教委民办教育科副科长（正科级）
	组织委员

	王雪慧
	女
	东城区明德培训学校副校长
	宣传委员

	禹  静
	女
	东城区现代远程教育培训中心招办主任
	宣传委员

	于家俊
	男
	东城教委民办教育科主任科员
	文体委员

	张  宏
	男
	东城区嘉华培训学校副校长
	文体委员

	高会影
	女
	东城区学大教育培训学校行政主管
	生活委员

	张桂钦
	男
	东城区学而思培训学校校长助理
	生活委员

	杜爱军
	女
	东城区建人培训学校副校长
	女工委员


第二届工会经费审查小组委员分工
	姓  名
	性别
	单位及职务
	经审委员分工

	孙燕艳
	女
	东城教委民办教育科副科长（正科级）
	组长

	于家俊
	男
	东城教委民办教育科主任科员
	委员

	魏  伟
	男
	东城区鸿锦嘉合培训中心副主任
	委员


附件二：

工会联合会2013年工作计划

指导思想：

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围绕本区民办教育工作重点，以服务教职工为根本，为继续推进东城民办教育平稳健康可持续发展做贡献。

主要工作：
    一、完善工会组织建设

    按照市区总工会、区教育工会要求，再次梳理工会联合会所属会员单位及会员（不含退休人员及在其他单位有工会会籍的兼职人员），确定会员单位工会负责人，建立日常联系网。

    二、加强工会经费管理

工会联合会按时向所属会员单位返还经费。
    工会联合会所属会员单位须制定本校工会经费管理办法。

三、开展工会活动

1. 春节前夕开展送温暖工作；为会员单位发放电影票。
2. 组织部分会员单位相关同志外出考察学习。

3. 工会摄影沙龙组织相关活动。
4. 组队参加教育工会开展的文体活动。

5. 开展庆祝教师节、中秋节、国庆节活动。

附件三：

工会联合会工会经费管理办法
（试行）
一、工会经费的缴纳
按照市区总工会关于工会经费收缴的相关规定，工会联合会所属会员单位缴纳工会经费，应按每月全部职工工资总额的2%比例计提。
缴费单位应于每年4月、7月、10月、次年1月的1至15日，向本单位税务登记所在地地方税务机关申报缴纳上一季度工会经费。
二、工会经费转拨方式
地方税务机关全额代收后，经费进入北京市总工会工会经费专户。市总工会留成2% 的10%、区总工会留成2%的20%后，转拨给工会联合会2%的70%。工会联合会开展活动使用10%，其余的60%用于学校开展工会活动。
    三、工会经费使用原则
缴费单位应在学校总账中建立工会经费科目。
    工会联合会及所属会员单位要做好工会经费的预算、决算工作。经费使用本着“取之于会员，用之于会员，收支平衡，略有结余”的原则，须专款专用。

    四、工会经费报销原则
    经费支出票据报销时，应有经手人、验收人、工会负责人三方签字。

    五、经费审查

工会联合会经费审查小组于每年3月份对联合会及所属会员单位的经费使用情况进行审查，并将审查结果向会员单位通报。

本办法自2013年1月起施行。
